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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興學校財團法人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
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週週通報 

教務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111 年 2 月 11 日） 
◎教學組： 
一、2月 14〜17 日(一〜四)08:00〜17:00 高中線上課程加退選，請依時至校務行政系統完 成加退選。 
◎註冊組： 
一、2月 11 日(五)發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單，敬請家長查收。 
二、2月 14 日(一)前，國三繳交國中教育會考報名資料確認表。 
三、2月 21 日(一)，敬請家長完成註冊繳費。繳費單可至臺灣銀行學雜費繳費網下載。 
四、2月 14 日(一)〜21 日(一)，國三欲報考師大附中科學班者，請至註冊組填寫報名資料，繳交兩吋照片一張。 
五、請高中學生完成「教育部高中學生調查問卷」：(校網公布於 1月已公布連結)110 學年度高一(專一)新生調查問卷(ntnu.edu.tw)110 學年度高二 
   (專二)學生調查問卷(ntnu.edu.tw)110 學年度高中生離校前調查問卷(ntnu.edu.tw)。 
◎實研組： 
一、國中本位課程： 

日期 國一甲 國一乙 國一丙 國一丁 國一戊 國一己 國一庚 

2 月 15 日(二) 母親節卡片 數學三視圖 行星風系 雞心解剖 蚯蚓解剖 行星風系 創意編織 

日期 國二甲 國二乙 國二丙 國二丁 國二戊 國二己 國二庚 

2 月 16 日(三) 補課 補課 補課 補課 葉脈書籤 補課 補課 

(1)「母親節卡片」請學生準備剪刀、膠水、鉛筆、橡皮擦、裝飾用小貼紙、上色小工 具（色鉛筆或多色簽字筆）、尺。     (2)「雞心解剖」請學生至三樓實驗室上課。 
(3)「葉脈書籤」請學生準備舊報紙、舊牙刷、水彩或是廣告顏料，至三樓實驗室上課。 

◎外語中心： 
一、2月 11 日(五)公告 110-2 外語分組名單至信望愛大樓公布欄，請同學按照分組名單至分組教室上課。 
二、請國一、國二同學記得攜帶外語課本 Timezones，高一同學 Great writing 課本返校上課。 

學務處：  
◎訓育組： 
一、2月 14 日(一)辦理幹部訓練。 
二、維護學生升學權益，每學期須完成服務時數(國中部六小時；高中部八小時)。 
◎學生事務組： 
一、本學期週六愛校服務時間(如下表)，已公告於學校網站，請同學及家長留意。 

週六愛校服務 

第一次 2月 19 日 第二次 3月 19 日 第三次 4月 2日 第四次 4月 30 日 第五次 6月 11 日 

二、2月 15 日(二)早自習將實施服儀大檢查，請學生利用假日檢整(修剪指甲、頭髮 不染、燙、捲髮或剪、留怪異髮型(以整齊、自然為原則)，女生髮 
    長過肩應梳綁整齊) 
三、請同學注意下列時段禁止任何球類活動： 
  1.上午 07:10〜07:30(打掃時間)。    2.12:00〜12:30(中午用餐時間)。    3.晚自習下課時間。    4.雨天場地濕滑。 
四、依本校「生活常規須知」規定，學生上課超過 3分鐘未進教室登記遲到，15 分鐘後進教室以曠課計，列入「全勤獎」計算，請同學聞聽鐘響後快步 
    進入教室。 
五、再次宣導本校手機使用規定：學生於到校後請將手機繳交導師或夜導處保管，17:00〜18:30 晚自習通勤生及住宿生本時段不應該持有並使用手機， 
    經查獲未依規定繳交手機者均依校規嚴懲。  
六、配合全國防災日本校將於下列時間實施地震掩護演練，請所有師生確實於一分鐘內完成地震避難掩護動作(蹲下、掩護、穩住 3個要領)： 
   【第一次預演】時間：111 年 2 月 21 日(一)07 時 30 分實施。    【正式演練】時間：111 年 3 月 11 日(五)09 時 21 分實施。 
七、有關學生請假規定請家長留意： 
  1.上午時間 07:10〜17:00 臨時有事需中途請假離校之同學，需由導師聯絡家長經家長同意，填寫白色臨時外出單(兩聯式)及假卡經導師簽章後再至學 
    務處學生事務組辦妥請假手續，同時填寫「臨時請假外出登記表」後始可離校。 
  2.學生因病或臨時有事請假無法到校者，請於返校後三日內持假卡至學務處辦理銷假，逾期視同曠課論。 
八、110-2 學期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」，申辦時段：自 1 月 15 日〜2月 28 日止(不含例假日)，可至台北富邦銀行網站＜表單下載＞之選項 
    內下載或於營業時間撥打專線(02)8751-6665 按 5，由專人服務。 
◎體育組： 
一、2月 18 日(五)前受理 110-2 學期課後運動社團(籃球、棒球)報名，實施辦法已公告於學校網頁，請至學務處體育組報名登記繳費，棒球社團另發繳 
    費單(可至台銀臨櫃、郵局、超商繳費)，課後運動社團第一次上課日期如下： 

社團 籃球社 棒球社 

練習時間 3 月 1日開始，每週一、四(17:00〜17:50) 2 月 15 日開始，每週二、週四(17:00〜19:00) / 週日(13：30〜17：30) 

◎衛生組： 
一、配合衛生福利部業於本 111 年 1 月 11 日以衛授疾字第 1110200025 號公告修正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第二級疫情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裁 
    罰規定」校園未對外開放；師生進入校園佩戴口罩。 
二、110-2 環保小尖兵、衛生糾察開始報名，歡迎熱心服務的你加入，欲報名者請洽衛生組。 
◎交通組： 
一、本學期交通專車乘車證將於開學當日中午前交各班導師統一發放，另開學當日上午請依登記狀況乘車來校，未登記者請勿搭乘，以免侵害已登記學 
    生之乘車權益，凡查獲違搭者均依校規嚴懲。 
二、乘坐學生交通專車上車前應提早 5至 10 分鐘到站候車；下車需主動提早通知司機下車需求(如發生過站未下車，司機得依處置程序於後續路線中任 
    一站讓學生下車）；並請確實依乘車證之標示乘車，無證不得上車(車證遺失應申請補發），不可擅自更換路線或時段隨意搭乘，以免損及他人乘車權 
    益。如查獲上述違規搭乘者，一律依校規嚴懲。 
三、乘坐學生交通專車於上學時段若發現車輛久候未至(逾 15 分鐘），各站學生即以 3至 4 人為一組，共乘計程車上學。到校後除立即向導師回報平安到 
    班外，並請付款學生持車資收據於 3日內向學務處周教官完成請(墊)款，以利彙整後統一向車輛業者求償。 
四、新冠肺炎防疫期間搭乘校車時務必全程配戴口罩、勿於車上飲食並減少同學間非必要之互動，以維乘車安全與身體健康。若有違反規定，經勸導仍 
    未改善或再犯者，將依校規懲處。 
五、上、放學時段家接車輛請依規定路線繞駛小學部圓環後離校，切勿任意駛入上校區，避免於學生交通專車下客作業區內造成師生與車輛動線衝突之 
    危險情形。 

輔導室： 

 

一、本學期凱歌堂宗教文化體驗活動安排國一丁、戊、己、庚班同學前往士林官邸(凱歌堂)，活動將於下週開始。 
二、高中部家長，欲申請「學習歷程檔案-親子帳號」者，請掃描下方 QR-Code，依照「新版親子帳號綁定操作指引」流程申請， 
    並向導師聯繫確認。申請通過後，家長將可以於「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」中，點選「臺北市單一身份驗證服務」 
    ，登入至學生之學習歷程檔案系統，了解學生已上傳之資料。 

 


